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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友資料庫系統使用權限表(系所申請)

使用單位:

新增權限□
刪除權限□

	
	申請使用系統負責人(使用人)

	姓名
	

	身份證字號
	

	聯絡e-mail
	

	聯絡分機
	

	備註
	



單位主管：	承辦人：


使用系統相關注意事項說明如下：
1.系友資料可增修，請管理者依據個資保護法，加強個資管理。
2.若有負責人（使用人）有任何變更，請系上負責人主動填單給秘書室邱馨儀小姐
  (分機10256)電子信箱：admchy@ccu.edu.tw




















